
珠府函〔2018〕180 号

珠海市人民政府关于明确我市必须
招标工程项目招标限额的通知

横琴新区管委会，各区政府（管委会），市府直属各单位：

2018年3月27日，经国务院批准，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布了《必

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》（国家发展改革委令第16号，以下简称

“16号令”），2018年6月1日起实施。鉴于16号令规定的招标限额

比《珠海经济特区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管理办法》（珠海市人民政

府令第118号，以下简称“118号令”）增加了一倍，且明确全国

执行统一的招标规模标准，为贯彻实施16号令，自2018年6月1

日起，我市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，招标限额按照16号令执行，待

118号令有关条款修订后再按办法执行。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，

请径向市发改局反映。

附件：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（国家发展改革委令第16号）

珠海市人民政府

2018 年 5 月 2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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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

第 16 号

《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》已经国务院批准，现予公布，

自 2018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。

主 任: 何立峰

2018 年 3 月 2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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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

第一条 为了确定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，规范招标投标活动，

提高工作效率、降低企业成本、预防腐败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招标投标法》第三条的规定，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 全部或者部分使用国有资金投资或者国家融资的项

目包括:(一)使用预算资金 200 万元人民币以上，并且该资金占

投资额 10%以上的项目;(二)使用国有企业事业单位资金，并且

该资金占控股或者主导地位的项目。

第三条 使用国际组织或者外国政府贷款、援助资金的项目

包括:(一)使用世界银行、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组织贷款、援助

资金的项目;(二)使用外国政府及其机构贷款、援助资金的项目。

第四条 不属于本规定第二条、第三条规定情形的大型基础

设施、公用事业等关系社会公共利益、公众安全的项目，必须招

标的具体范围由国务院发展改革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按照

确有必要、严格限定的原则制订，报国务院批准。

第五条 本规定第二条至第四条规定范围内的项目，其勘察、

设计、施工、监理以及与工程建设有关的重要设备、材料等的采

购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，必须招标:(一)施工单项合同估算价在

400 万元人民币以上;(二)重要设备、材料等货物的采购，单项

合同估算价在 200 万元人民币以上;(三)勘察、设计、监理等服

务的采购，单项合同估算价在 100 万元人民币以上。同一项目

https://baike.so.com/doc/6193145-6406403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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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可以合并进行的勘察、设计、施工、监理以及与工程建设有关

的重要设备、材料等的采购，合同估算价合计达到前款规定标准

的，必须招标。

第六条 本规定自 2018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。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市委各部委办局，市人大办，市政协办，市纪委办，珠海警备区，

市中级法院，市检察院，各人民团体，各新闻单位，中央和省属

驻珠海有关单位。


